房屋租赁合同


房屋出租方
姓名(甲方）：孔令鑫     证件号码：231084198704290518    手机号：13578918689
房屋承租方
姓名(乙方）：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代码：91220101MA149JDC4T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规定，为保障甲、乙双方的合法权益，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房屋基本情况
   （一）房屋坐落于吉林省长春市 高新区光谷大街2008号怡众名城（八期）G11号楼1104号 ，建筑面积  92.23 平方米。
   （二）房屋权属状况：房屋所有权证书（或不动产证书）编号 0222427 ，房屋所有权姓名  孔令鑫 。
第2条  租赁用途  居住 ，居住人数为  1   ，最多不超过5人。
第3条  租赁期限
   （一）房屋租赁期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共计 24    个月。将房屋按约定条件交付给乙方，经甲乙双方交验签字盖章并移交房门钥匙及租金视为交付完成。
   （二）租赁期满，如乙方欲继续承租该房屋，须在租期届满前30天告知甲方。
    第四条  租金及费用
   （一）租金标准及支付方式：人民币（小写）  2,250.00  元／月，人民币（大写） 贰仟贰佰伍拾 元整；租金以月季度半年年为单位支付；租金总计：人民币（小写） 13,500.00 元，人民币（大写） 壹万叁仟伍佰 元整，且需提前1个月支付；
   （二）租赁期间，由甲方承担：供暖费物业管理费有线电视初装费区卫生费宽带初装费室内设施维修费电梯费其他：    X 。
由乙方承担：水费电费有线电视费燃气费宽带使用（上网费）车位费其他：
  X 。
在本合同履行期内，如发生政府有关部门征收本合同未约定的费用项目，与乙方使用、居住或经营该房屋有关的费用，均由乙方承担，除此之外的费用由甲方承担。租赁期间乙方如需开具租赁等相关发票，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五条  履约保证金
   （一）乙方签署本合同时须向甲方支付人民币（小写）  2,250.00  元，人民币（大写）  
 贰仟贰佰伍拾 元整，作为履约保证金。
   （二）履约保证金用做乙方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的担保，如乙方违反合同约定，甲方可于该保证金中直接扣除应由乙方承担的租金、违约金、赔偿金和相关费用。在本合同期内，如出现履约保证金不足以抵扣前述款项及费用时，乙方须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十日内补足，否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三）本合同期满或提前终止时，甲方在扣除应由乙方承担的违约金、赔偿金和相关费用后，应将履约保证金剩余部分无息返还给乙方。
    第六条  甲方承担责任
   （一）租赁期内，该房屋自然损坏的维修养护由甲方负责，除此之外由乙方自行负责维修。
   （二）甲方须保证该房屋权属清楚，并保证共有人同意出租该房屋。同时，甲方须保证在签订本合同之前该房屋不存在出租、转让、查封等权利限制和相关债务，如有纠纷，由甲方负责处理。如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甲方负责赔偿。
   （三）在租赁期间，甲方如需将该房屋转让或抵押，甲方应提前三个月书面通知乙方并保证本合同的继续履行，乙方有该房屋的优先购买权。
   （四）甲、乙双方确认，该房屋交付乙方前，与该房屋有关的水、电、煤气、采暖、物业等费用由甲方承担并负责结清；该房屋交付乙方后的租赁期内，与该房屋有关的相关费用按本合同的约定执行。
   （五）如因甲方原因终止本合同，甲方须提前1个月告知乙方，无需支付赔偿金。未提前1个月告知，则需向乙方支付赔偿金，赔偿金额为相当于本合同约定的1个月租金的金额。
    第七条  乙方承担责任
   （一）在租赁期间，如出现需由甲方负责维修的情况时，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并积极协助，如因乙方延误通知或不配合给甲方以及第三方造成损失的，由乙方承担维修责任，无法维修的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二）本合同因双方协议解除或租期届满而终止履行时，乙方应在接到甲方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或租期届满之日迁出该房屋，并将该房屋及甲方所属内部设施、设备及乙方对该房屋所进行的装修（如有）完好无损的返还给甲方，如造成损坏，由乙方负责修缮或按价赔偿。
   （三）乙方使用该房屋时，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改变该房屋的用途；不得利用该房屋从事任何违法、非法、不道德、不恰当或有伤风化的活动；不得储存任何违禁品、易燃品、爆炸品等物品。同时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当地的有关规定，否则视为违约，自甲方提出限期整改之日起15日内仍未改正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四）如将该房屋转租，必须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并签订转租合同；如未经甲方同意并签订转租合同而擅自转租的，甲方可追究乙方违约责任，并有权解除合同。
   （五）租赁期间，乙方欠缴本合同第四条中的第（二）款各项费用达二个月的，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按照本合同第五条第（二）款处理。
   （六）如因乙方原因终止本合同，乙方须提前1个月告知甲方，无需支付赔偿金。未提前1个月告知，则需向甲方支付赔偿金，赔偿金额为相当于本合同约定的1个月租金的金额。
    第八条  其他
房屋租赁期间内承租人是实际管理人，承租人需要时刻注意防火、防盗、防触电，不做危及自身人身安全的活动，并且承租人在房屋内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都由承租人自己承担与出租人无关，包括但不限于高空抛物、水、电、煤气使用不当、在房屋内摔倒等造成的人身伤亡，乙方晚上休息时间不可以有噪音影响周围邻居休息。如果承租人利用此房进行不正当的经营或者违法活动，出租方有权无条件的立刻收回房屋。甲方承担房屋设施的维护，人为损坏由乙方承担，乙方提前退房保证金不退。保持房间原样，保持卫生。


房屋出租方（签章）：    
       
年   月   日

房屋承租方（签章）：

年   月   日
